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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开 再 就 业 门路

——关于绥化市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调查

陈佩钢  李高峰  曹振克

近年来，黑龙江省绥化市实施再就

业工程工作力度大、措施扎实、收效比

较明显。目前，全市通过搞活企业实现

内部分流、消化富余人员 1 700多人，通

过广开就业门路安置下岗职工 21 000

多人，占下岗职工总数的 84.8% ，实现

了失业率控制在 3% 以下、下岗职工再

就业率达 80% 以上的目标。他们的具

体做法是：

一、把实施再就业工程上升为党委

和政府行为，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进

之势

绥化市虽然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

的城市，但经过近几年狠抓财源建设，

使全市各类企业初具规模，企业总数达

40 1户 ，其中国 有企业 17 1户 ，职工

33 594人。去年以来，按照党的十五大

关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企业的战略部

署，绥化市加大了对国有企业“三改一

加强”的工作力度，特别是随着企业结

构的逐步调整，有 15 000多名职工先后

下岗。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这些离岗

人员的再就业和生活问题，认为这既是

一个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共同携手运作

的庞大系统工程，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

必须研究解决并妥善处理的一项艰巨

任务，仅靠几个部门或一部分人去抓很

难奏效，必须把部门行为上升为党委、

政府行为，实行党委、政府、各部门以及

全社会齐抓共管、合力推进。在实施再

就业工程的准备阶段，他们重点抓了思

想认识、工作思路、领导责任和政策措

施“四个到位”。一是把再就业工程的

实施真正变为党委和政府的行为。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再就业工程当作

“头等大事”来抓，从自觉维护全党工作

大局的高度、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对待此

项工作，进而增强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确立多分流、

少下岗、多就业、少托管的工作方针，确

定以突出一个重点（再就业），确保两个

基本生活（即确保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

工的基本生活），加大三个力度（即加大

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和执法监督力度），

建立和完善四个中心（即再就业服务、

职业介绍、再就业训练和社会保障中

心）为内容的工作思路。三是将再就业

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党政一把手亲

自抓、负总责，成立再就业工作领导小

组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分级管理、层层

负责的领导目标责任制。四是制定促

进再就业顺利实施的政策措施。对自

找单位的下岗职工，劳动部门立即办理

相关手续，工龄连续计算；对自谋职业

并继续参加社会保险的下岗职工，按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基金，享受一切保险福

利待遇；对自我消化并组织下岗职工开

展生产自救的企业，相关部门在各个方

面给予政策扶持；下岗职工持证进入各

类市场，享有减免相关费用的优惠政

策；各单位招用员工，优先安排下岗职

工；新、扩、改建企业用工，必须优先招

收不低于 30% 的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

二、把企业、社会和财政三条筹资

渠道拓展为若干条，形成面向社会、覆

盖不同行业的再就业资金筹资网络

广辟筹资渠道、为再就业提供足够

的资金保障，是再就业工程能否有效实

施的先决条件。而现有的企业、社会和

财政“三家抬”的办法，远远满足不了再

就业工程对资金的需要，必须开辟更加

广阔的渠道、筹集更多的资金。绥化市

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并充分考虑各方面

的承受能力，出台了关于再就业基金筹

集、使用和管理的政策，把原有的企业、

社会和财政三条筹资渠道拓展为若干

条。如市财政每年在本级财政一般收

入中安排 1% ；对特困企业无力筹集的，

经财政、劳动部门共同认定，报市政府

批准后，由财政相应负担。除此之外，

绥化市面向社会广泛筹集再就业资金。
如在对劳动力流动、运输车辆和服务行

业的收费中，都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再就

业资金，增加了再就业资金总量。截至

今年 5月底，财政预算安排的再就业资

金已达 297万元，社会筹资 262 万元，两

者合计占实际需求的 100% 。
为了保证再就业基金的合理使用，

绥化市明确规定了再就业基金的重点

使用范围：一是为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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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费；二是用于

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缴纳

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三是用

于下岗特困职工口粮和生活必需品补

贴；四是用于对各方面安置下岗职工兴

办经济实体的低息扶持金；五是对困难

企业和有发展前景的生产经营项目的

低息扶持金；六是对下岗职工自谋职业

和自愿组织起来就业的适度扶持所需

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也可作为银行贷

款的贴息。

三、把开辟再就业门路作为解决下

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形成

内外并举、多种形式的再就业新机制

解决下岗职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

于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而实现再就

业的渠道在哪里？绥化市经过认真研

究和积极探索，因地制宜采取了内外并

举、多种形式的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再

就业问题。一方面通过搞活企业，发挥

企业大量吸纳劳动力的功能，消化和安

排一大批企业富余人员，减轻再就业压

力；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开辟再就业渠

道，并根据下岗职工的特点，帮助他们

实现多种形式的再就业。
——通过深化企业改革稳定一部

分人员。针对经济转型期一些国有企

业改组改制不到位、管理粗放以及效益

滑坡而造成职工大量下岗的实际，绥化

市从加大企业“三改一 加强”的工作力

度入手，把搞好国有企业作为稳定职工

的一个重要措施，先后对市属国有企业

实行了股份制合作、产权买断、破产重

组、企业出售、租赁委托和承包经营等

多种模式的一系列改革，为企业增添了

活力，使相当一 部分企业走出了困境，

一大批富余人员重新上岗，有效地控制

了职工下岗的源头，减轻了政府的压

力。
——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吸纳一部

分富余人员。绥化市在搞好国有企业

的同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增加

就业岗位，为更多的下岗职工提供了就

业机会。几年来，通过嫁接、改造、兼并

等多种形式，相继组建了燃料、电机、酒

类以及烟草等企业集团，并引导这些集

团实现从单一的生产经营方式向产加

销一体化的转变，扩大了企业发展规模

和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安排了一大批

企业富余人员。目前，全市 60% 以上的

企业在发展第三产业上闯出了新路，稳

定了4800人的职工队伍，同时又使

1250名职工重新上岗，补发工资280

万元，甩掉历史包袱 800万元。
——通过招商引资安排一部分富

余人员。绥化市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

策走势并结合本地外资流入较少的实

际，把 1997 和 1998 年确定为招商引资

年，通过加强对外宣传和强化工作措

施，吸引外商到绥化直接投资办企业；

对内则大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为外商

外资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对下则实行

责任目标，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全

面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1998 年绥

化市共引进项目 123 个，引进资金近 6

亿元，建设新企业100多家，安置就业

3 200多人，其中下岗职工 1 320 人。引

进项目全部达产达效后，可安置 4 400

人就业。
——通过发展私营经济使一部分

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为了引导企业

下岗职工从事个体经营，绥化市制定了

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规

定企业下岗职工从事个体经营，在经营

项目上放宽界限，并简化手续，适当减

免税费，激发了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自

强自立的积极性。目前，全市城乡个体

工商户已发展到 3 万户，从业人员 6 万

多人，其中市区占 55% ；全市私营企业

发展到 348 户，从业人员 5 000 人，其中

市区占 60% 。在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

员中，下岗职工约占 15% 。
——通过建立再就业商服基地使

一部分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近几年，

绥化市先后在砖厂、水泥厂等建材企业

以及饮食服务系统，建立了下岗和失业

职工再就业协议基地，根据劳动力资源

储存情况和企业需求，随时推荐介绍失

业及下岗职工到基地实现再就业。同

时还把商业大厦等 13 个专业市场和购

物中心辟为再就业基地，鼓励和组织失

业人员及下岗职工承租柜台，并享有免

税等优惠政策。这些基地共吸纳个体

户 29 100 人，其中下岗职工约占 25% 。
1997 年，绥化市建成了集培训、救助、就

业为一体的再就业商城 ，总面积达

3 600平方米，进入商城就业的下岗职

工享受 14 项优惠待遇，共吸纳下岗职

工 1 200 人，受到下岗职工以及各方面

的好评。
——通过大搞劳务输出使一部分

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根据近年来劳

动市场多元化发展和劳动力资源流速

加快的特点，绥化市积极发挥职业介绍

所的作用，在市职业介绍中心建立劳动

力资源库，对城镇下岗职工建档立卡，

储入资源库，随时为用人单位提供完备

详实的劳动力资源信息。同时，他们还

与省内外广泛联系，先后在北京、上海、

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建立了比

较稳定的劳动力交流信息网点，积极开

发、收集用人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及时

了解掌握外埠各类企业新上项目和扩

大经营后的用人需求，随时为各地介绍

劳动力。1997 年以来，通过职业介绍所

先后输出劳务近 3 000人。
——通过提高就业本领使一部分

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针对下岗职工

技能单一和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实际，

绥化市把转岗、转业训练纳入实施再就

业工程的总体规划，把参加劳动储备制

人员的就业前培训、在岗职工的追加培

训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融为一体，

统筹安排，在巩固技工学校和各类中心

办学阵地的同时，注重规范和指导社会

团体和私人办好服装设计、裁剪、美容

美发等适合下岗女工再就业需要的专

业培训学校，对优秀学员通过职业介绍

中心随时向用人单位推荐，既为企业的

发展储备了一批人才，又为下岗职工再

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财政厅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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